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伽师县财政局文件
  伽财振〔2025〕128号                签发人：况小兰

关于调减伽师县江巴孜乡2025年村级产业  配套项目的通知
伽师县水利局：

根据县乡村振兴领导小组《伽师县2025年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效衔接项目结余资金再使用项目计划备案报告》（伽党农领发〔2024〕39号）文件精神,“伽师县江巴孜乡2025年村级产业配套项目”由你单位负责主管实施，投资总额为1200万元，现将结余资金调减110万元，资金来源为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该项资金支出使用支出科目为“2130505生产发展”，直达资金标识为“01”中央直达资金,请严格按照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管理要求执行，不得以任何理由挪用、挤占和滞留资金，切实提高资金使用效益。

附件1：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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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2025年中央财政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补助资金分配表
                                                 单位：万元
	序号
	预算单位
	项目名称
	金额
	资金名称

	1
	伽师县水利局
	伽师县江巴孜乡2025年村级产业配套项目
	-110
	中央衔接资金




